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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安全工程学院学生组织评议标准（2026 年版）
（依据《安全工程学院团总支学生会评议与激励办法》制定）

一、学生干部评议标准

评议对象：团总支学生委员、学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各部门

（含全媒体中心）负责人

总分 100 分，评议结果 80 分以上评议结果为“优秀”，60

分以上为“合格”，不足 60 分为“不合格”。

评议标准详见下表：
评议维度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满分

述职成绩

（60%）

工作成果与

完成度

本学年/学期内主要工作完成情况，活动策

划、组织、落实的数量与质量
15

目标达成与

创新

是否实现工作计划目标；有无推动部门工作

创新或品牌活动升级（重要项）
15

问题反思与

改进

能否客观总结不足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

进措施
10

干事培养与

梯队建设

本学年对部门干事的系统性培训与指导情

况；干事能力提升效果与部门梯队建设成果
10

述职表达与

仪态
表达清晰、逻辑严谨、仪态端正 10

日常工作

表现

（40%）

统筹协调

能力

协调本部门与主席团、其他部门的工作衔接

情况；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
10

民主管理与

氛围营造

是否尊重干事意见，营造积极向上的部门文

化；干事满意度
10

制度执行与

自律意识

是否严格遵守组织纪律，带头执行相关制

度，无违规违纪行为
10

履职连续性

与责任感

是否全程参与任期内各项工作，无随意缺席

或推卸责任的情况（重要项）
10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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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部门干事评议标准

评议对象：团总支、学生会各部门全体干事

总分 100 分，80 分以上评议结果可以评为．．．．“优秀”，60 分

以上为“合格”，不足 60 分为“不合格”。评议结果为“优秀”

的人数不得超过本部门干事总数的 40%。

评议标准详见下表：
评议维度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满分

部门负责人

评议

（80%）

工作积极性
主动承担任务，积极参与部门活动，无

无故缺勤、推脱情况
20

任务完成质量
按时保质完成交代的工作任务，材料规

范，执行力强（重要项）
20

团队协作
服从工作安排，与部门成员协调配合，

无影响团队氛围的不良行为
20

纪律意识
严格遵守组织纪律，无违规违纪行为，

材料报送及时规范
20

主席团评议

（20%）
跨部门参与度

参与主席团组织或跨部门活动的表现，

贡献度和综合能力
20

合计 100

三、部门评议标准

评议对象：团总支、学生会各部门（全媒体中心整体参评）

评议标准详见下表：
评议维度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满分

执行效能

（80%）

活动数量与

质量

本学年策划、组织活动的数量，活动执

行效果及参与规模
20

工作创新性
是否在品牌活动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，

或开拓新活动项目（重要项）
20

活动组织规范

性与效率

活动流程、材料归档、报备情况；活动

组织准备是否充分高效（重要项）
20

活动实施成效
活动对学院整体建设、同学参与度、品

牌影响力等方面的实际贡献（重要项）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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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规范

（20%）

活动材料

完整性

活动策划书、总结、图片等材料的完整

度和规范程度
10

成员协作与

内部管理

部门内成员分工协作情况，负责人对成

员的管理情况，无内部矛盾激化或人员

大量流失

10

合计 100

四、“优秀学生社团”评选标准

在学院正式注册、已按期完成换届的学生社团均可自行选

择是否参评，参评的学生社团应按时提交申报材料（含工作总

结、活动清单、成果展示等），由评议委员会打分。

评选标准详见下表：
评选维度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满分

组织建设

（30%）

换届与制度

规范

是否按期完成换届；是否制定并执行

了规范的社团章程和内部制度
10

成员管理与

发展

社团成员规模、活跃度；新成员招募

和老成员留存情况（重要项）
10

换届选举

合规性

换届程序是否规范，是否报学院团总

支审核备案（重要项）
10

活动开展

（40%）

活动数量与

覆盖面

本学年正式活动的次数，参与人数及

覆盖的学生群体范围
15

活动质量与

创新

活动设计的创新性、活动执行质量及

同学满意度（重要项）
15

品牌活动打造
是否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，在

学院内产生较大正面影响
10

材料与成果

（30%）

活动材料

完整性

活动策划书、总结、图片、视频等材

料的完整性及规范性
10

对外宣传与

影响力

是否通过学院/校级媒体进行宣传，获

得校级以上荣誉或报道
10

财务规范
经费使用是否规范，是否有清晰的财

务记录和凭证
10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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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标准说明

1.标注“重要项”的评分项在同等总分情况下作为优先参

考依据；

2.评议委员会成员在评议与自身有关联的对象时须回避；

3.团总支学生委员、学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各部门负责人及

干事应全部开展评议，根据评议结果产生“优秀学生干部”

“优秀部门干事”“优秀部门”荣誉称号；各学生社团遵循自

愿原则，由社团自行决定是否参评，“优秀学生社团”荣誉称

号从参评的社团中产生；

4.本评议标准适用于安全工程学院 2026 年学生组织评议工

作，由学生组织评议与激励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安全工程学院学生组织评议

与激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6 年 6 月 9 日


